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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提交的《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13879.28万元，建设内容为城步苗族自治县13个乡镇及170个行政村建设综合服务平台，乡镇农村综合服务平台面积按600-800㎡、建制村级按300-500㎡设计。本项目13个乡镇及170个行政村合计建设农村综合服务平台79923.00㎡。其中146个镇村为新建，建筑面积68450.00㎡，37个镇村为改扩建，改扩建建筑面积11473.00㎡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长沙振华环境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切实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从环保的角度分析，同意本工程按报告表提出的工艺、地点、规模和采取的环保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控制项目废气污染。施工期采取措施控制扬尘、燃油机械车辆尾气。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室外垃圾收集桶设置避雨棚，防止雨水进入产生渗滤液。产生的异味经采取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强化废水污染防治。施工期废水处理后综合利用不外排。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其中雨水经雨水管道排入河流；产生的生活污水经过三级化粪池处理后入污水处理厂处理或综合利用，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加强噪声控制管理。采取措施控制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活动场所制定规章制度，禁止高声喧哗，经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妥善处置。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装潢垃圾、弃土，应由施工单位统一收集，分类处置，减小对环境的影响。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收集桶，统一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或送至村垃圾收集池，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医疗垃圾设置密闭容器，统一收集，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三、本项目建成后须依法办理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

四、你单位必须自觉接受我局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和日常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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